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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厉天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 

 

对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 
第 61234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蒋功祯委员： 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打造教育强市”的提案收

悉。经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市教体局遵照《信阳市关于进一步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做好为

基层减负工作责任清单》精神，成立了信阳市教体系统中小学教师减

负工作领导小组，并将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任务进行进一步分解，明

确责任人和目标时限，细化落实措施。 

一、严格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创建事项。建立涉及中小学校（含

幼儿园，下同）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创建事项审批制度，对教

育业务性质（资质评定、等级评定、技术考核等）以外的事项，有关

部门须按程序报市、县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批准后，由教育部门统筹

协调开展。同时精简考核的内容和程序，注重从学校常规工作中检查

工作实绩，对台帐资料不作硬性规定，切实减少数据表册、工作方案、

总结材料等迎检资料。 

二、统筹部署各类进校园活动。对非教育部门需进校园开展的各

类活动，统一由市、县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审核认定，审核认定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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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方可在教育部门指定的时间段内进校园开展相关活动，否则一律

禁止进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生参加。进校园活动尽可能与学校教育教

学内容、主题活动、校园文化有机融合，提倡在一个活动中融入多个

主题。 

三、合理安排非教育教学任务。市、县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的文

明典范城市创建、扫黑除恶、防灾减灾、传染病防治等重要专项工作，

确需中小学和教师参与的，由教育行政部门按要求依程序统筹安排，

原则上不得安排教师上街执勤或做其他与老师职责无关的工作。原则

上不得安排中小学承接教育业务性质以外的考试活动，确有需要，由

相关部门报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审批。 

四、坚决杜绝强制摊派无关事务。严禁非教育部门向各类学校强

制摊派与学校教育教学无关的工作，严禁通过学校向教师或学生家长

下达指令性任务，不得随意让学校停课出人出场地举办有关活动。 

五、切实减少非教育教学培训。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会议，原则上

不得要求中小学教师参加。教育部门要严格把关涉及中小学教师的非

教育教学方面培训，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开展的培训外，能取消的一

律取消，能合并的坚决合并。 

六、严格规范教育统计和调研工作。除统计部门外，其他部门涉

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统计工作必须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实施，要

精简填报内容和次数，杜绝重复上报数据及多头填写表格现象。面向

中小学教师开展的各类调研活动，须经教育部门同意并统一安排，避

免多头和重复调研。 

七、从严规范抽调借用教师行为。借用中小学老师参与贯彻落实

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任务和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的，在不影响学校

正常教育教学情况下，应当经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审批同意，借用期

限原则上不超过半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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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严厉整治网上形式主义。任何部门不得强制要求，或通过与

考核挂钩等方式，变相要求学校和教师关注微信公众号，下载安装与

教育教学无关的应用程序等，进行点赞投票、网络答题、人物评选、

问卷调查等活动，除国家有明确规定外，不得提出参与率、达标率等

要求。 

九、严格落实涉校工作备案审查制度。相关部门应于当年 12月底

前申报次年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创建事项，于每年 1 月底、7 月底前

申报进校园活动项目、涉及中小学教师培训、统计调研和抽调借用中

小学教师等事项实行一事一审批制度，未经批准，一律不得开展。 

十、切实加强组织保障。市、县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加强统筹协

调、宣传引导、督促落实，教育部门要认真落实好组织实施工作，积

极作为，将教师减负执行和落实情况纳入教育督导内容。坚持定期督

导与长期监督相结合，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学校、敬爱教师的浓厚氛

围，进一步提振师道尊严。通过我们共同努力，让教育回归本真，让

校园更好纯粹。 

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

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 

主办单位：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：章  颖 电话：6221658 

 

 

2023 年 5月 25日 

 

 

抄送: 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5月 25日印发 


